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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城镇污水排水许可流程图









承办机构：合肥市瑶海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  服务电话：64490230   监督电话：64321937
2、瑶海区燃气企业燃气经营许可证审批流程图



承办机构：合肥市瑶海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  服务电话：64490230   监督电话：64321937
3、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流程图
承办机构：合肥市瑶海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  服务电话：64490230   监督电话：64321937
4、 单位或个人从事机动车辆清洗许可流程图










承办机构：合肥市瑶海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  服务电话：64490230   监督电话：64321937
5、城市绿化管理审批流程

 SHAPE  \* MERGEFORMAT 


承办机构：合肥市瑶海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  服务电话：64490230   监督电话：64321937
申请人至区政务服务中心瑶海区园林绿管中心窗口提出申请





符合申请条件并且材料齐全窗口受理





现场勘察并在1个工作日内出具排水设计条件通知书





建设项目完工后向窗口提出排水验收申请





现场勘察符合条件的2个工作日内出具排水验收通知书





窗口依法在受理后，4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。








申请单位在区行政服务中心园林绿化管理中心窗口申请





收到企业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材料可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。



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退回材料，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





燃气管理处审查资料并组织进行现场勘察，符合条件的，内出具审核通过意见，反馈窗口。 





未获许可的申请人（单位）在窗口领取不予许可通知书








获得许可的申请人（单位）在窗口领取《燃气经营许可证》






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申请单位填写申请表，窗口向申请单位出具有关凭证





申请单位在市政审批许可窗口申请





材料初审





初审材料齐全，填写申请材料接收凭证





现场勘察



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办理条件的应当场一次性告知、说明理由





不涉及绿化、影响交通的项目，由市政管理部门组织现场勘察，出具勘察意见





如涉及绿化、影响交通的项目，启动并联程序，市政管理部门会同林业与园林部门、交警部门共同勘察现场，由各部门出具勘察意见。



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缴纳城市道路挖掘或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费用。





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申请单位当场在窗口领取现场勘察意见书。





受理单位办理《安徽省建设系统行政许可审批表》





审  核





         依法当日或至受理之日3个工作日办理


《合肥市城市道路挖掘及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许可证》





�城市道路挖掘及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许可 


》





申请人申请





窗口受理 



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，退回当事人，并一次性告知齐。





申请材料齐全，窗口初审。





现场勘察。





符合要求，3个工作日内领取单位和个人从事机动车辆冲洗许可。



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，当场退回材料，发放一次性《补正告知》





不属于行政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。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






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





现场勘查


由审核人与申报单位联系人约定，并派人对现场进行勘察。（1个工作日）








初审


审核材料并出意见（0.25个工作日）








临时占地400㎡以上的；移植树木胸径20厘米以下且数量20株以上的；移植树木胸径20厘米以上30厘米以下且数量10株以上的；移植树木胸径30厘米以上的。由区绿化主管部门初审并送市林业和园林局窗口审批。





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，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，举行听证，并由申请单位联系新闻媒体，召开新闻发布会。(召开论证会或听证程序的时间不计入承诺办理时限)








审批


（0.25个工作日）





区市政园林办根据审批意见下达许可通知并发证。（0.5个工作日）





区市政园林办根据审批意见，依法作出不予许可决定，说明理由，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






区绿化主管部门对许可实施情况进行监管。





窗口受理


区市政园林办窗口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。材料可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。（0.25个工作日）








申请人申请








